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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环连州罚﹝2024﹞11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当事人名称：清远市连州宝成新材料建材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黄秦鑫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1882MA535P2M7T

地址：连州市西江镇大田村委会大田一社 8号

我局于 2024 年 9 月 21 日起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，发

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：1.你公司厂区门口

外露天堆放有78个放置不饱和聚合树脂的废弃吨桶（空桶）、

5个放置不饱和聚合树脂的废弃铁桶（空桶），未放置于符

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。2.你

公司混合搅拌及荒料成型工序产生的含苯乙烯废气经活性

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放，但活性炭吸附装置的侧面、下方未

完全密闭，存在明显废气逸散情况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人身份

证复印件、《排污许可证副本》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；

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《询问笔录》、现场视频与照片、

《责令改正决定书》（清环连州违改字〔2024〕24 号）及送

达回证、《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》（清环连州罚告﹝

2024﹞16 号）。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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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“贮存危险废

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。禁止将危险

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
防治法》第四十五条“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

务活动，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，并按照规定安装、

使用污染防治设施；无法密闭的，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

放”的规定。

我局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送达了《行政处罚事先听证

告知书》（清环连州罚告﹝2024﹞16 号），告知了拟作出的

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，并告知你公司依法享有

的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。对此，你公司于12 月 11 日提

交《行政处罚陈述与申辩书》，主要提出：1.露天堆放的空

桶是提前放置于仓库外方便厂家装车回用，因厂家人员未准

时赶到导致不规范贮存，不存在主观故意。2.关于活性炭处

理环节中，活性炭吸附装置的侧面、下方未完全密闭的情况，

属于未及时发现，且发现后已第一时间完成整改。综上，申

请我局考虑到你公司无主观故意，积极配合调查并完成整

改，未对环境造成影响，对你公司不予处罚。

我局案件审理委员会对你公司提出的陈述、申辩意见进

行了审议，认为1.你公司的《排污许可证副本》载明了不饱

和聚合树脂的废弃包装桶属于危险废物，应贮存在危险废物

储存间。你公司未按要求规范贮存危险废物，存在主观放任

故意，不属于不予处罚的情形。2.混合搅拌及荒料成型工序

产生的含苯乙烯废气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放，但活性

炭吸附装置的侧面、下方未完全密闭，存在明显废气逸散的

违法行为属于《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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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目录》内的轻微违法行为，你公司经责令改正后立即改正

违法行为且近一年内属于首次违法。依据《广东省生态环境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（粤环发〔2021〕7 号）第十三

条及《广东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目录》

序号10的规定，我局决定部分采纳你公司陈述申辩意见，对

你公司混合搅拌及荒料成型工序产生的含苯乙烯废气经活

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放，但活性炭吸附装置的侧面、下方

未完全密闭，存在明显废气逸散的违法行为不予处罚。

你公司主动申请并于2024 年12 月25日在《羊城晚报》

A8版刊登了《清远市连州宝成新材料建材有限公司生态环境

违法行为公开道歉、承诺守法声明书》，认错认罚并向社会

公开道歉作出环境守法承诺。经复核，我局认为你公司已改

正环境违法行为，并向社会公开道歉、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

诺，符合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第十

四条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的条件，决定酌情从轻处

罚。

根据你公司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

度和相关证据情况，你公司的危险废物未放置于符合国家环

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的违法行为属

于一般处罚裁量档次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

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，

没收违法所得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

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：（六）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

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物中

贮存的”及《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（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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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发〔2021〕7 号）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按行政处罚告知罚款

金额人民币贰拾万元整（¥ 200,000.00）的 50%降低罚款。

因此我局对你公司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
对你公司未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的违

法行为处以罚款拾万元整（¥ 100,000.00）。

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

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

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

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十日内向清远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

月内向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

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

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：申峻材 电话：0763-6601673

地 址： 连州市吕仙路 18 号 邮政编码： 513400
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

2024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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